
附件 1：

平罗县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计划

为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为，根据《安全生产年度监

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 号）要求，

参照《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2026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石嘴山市应急局 2026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结合

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工作目标

依据县应急管理局监管执法职能和综合行政执法力量，

对涉及“两重点一重大”、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未按期整改销号、

金属冶炼、粉尘涉爆风险等级较高的企业，作为重点监督检

查对象，确定重点行政执法对象，监督检查计划完成率 100%，

完成亿元 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约束性指标。

二、主要任务

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重点、提高效能、守牢

底线的原则，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基本要求，

重点检查和一般检查相结合，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及时发现、

消除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三、监督检查频次、分类及内容

（一）监督检查频次。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

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5 年版）》

相关要求，对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年度内

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 2次，标准化二级企业累计不超过 4次，



标准化三级企业累计不超过 8 次，未进行标准化定级的企业

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 12 次。对非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

产标准化一级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 1 次，标准化

二级企业累计不超过 2次，标准化三级企业累计不超过 4次，

未进行标准化定级的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 6次。

不包括根据上级主管部门部署的专项检查计划实施的检查频

次。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发现的严重

违法行为或者生产经营单位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依法依规

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

（二）监督检查分类及内容。年度监督检查工作包括重

点执法检查和一般执法检查两个部分，以重点执法检查为主。

2026 年，拟计划纳入监督检查企业 125 家，涉及危险化学品

企业 50 家、烟花爆竹零售点（店）10 家、冶金等工贸企业

65 家。按照执法检查比例分配原则，重点执法检查不低于 60%

的要求，拟定重点执法检查企业 80 家，一般执法检查企业 45

家。对列为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企业，每年开展不少于一次

综合行政执法检查。重点对企业“三违”行为等现场作业安

全管理、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职、安全生产投入及费用提取、

安责险投保情况、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应急救援管理等事项开展执法检查。督查、巡查、

跨部门联合执法等非计划监督检查，按相关文件要求开展。

1.重点执法检查。计划重点执法检查企业 80 家，占监督

检查企业总数 64%，符合《编制办法》要求，危险化学品领域



以“两重点一重大”等企业；冶金工贸行业以金属冶炼、粉

尘涉爆和工贸行业重大隐患专项整治等企业。其中，危化品

生产企业 40 家、冶金等工贸企业 40 家。

2.一般执法检查。以上重点执法检查企业以外的生产经

营单位，计划执法检查企业 45 家，占监督检查企业总数 36%，

涉及危险化学品企业 10 家，烟花爆竹零售点（店）10 家，一

般工贸企业 25 家，自行安排检查时间，也可采取“双随机一

公开”的方式进行抽查检查。

3.其他执法检查。包括本局监督检查计划以外的安全生

产行政许可业务受理、综合督查、事故调查、举报案件查处

以及县人民政府、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相关工作等。

四、行政执法主体

由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室、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室

根据职责组织开展年度监督检查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切实履行职责。要认真落实监督检查职责，对 2026

年度行政执法工作计划与日常工作有效衔接，统筹兼顾，在执

法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5 年版）》，

使用统一执法文书格式，依法行政，强化办案质量，完善执

法工作台帐，及时立卷归档。在执行过程中及时录入有关系统，

确保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高质量完成。

（二）规范涉企执法。要认真落实《应急管理部关于严

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精神，严格履行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自由裁量基准和“双随机一公开”的规定，熟

悉运用新修订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坚持严格执



法和指导服务相结合，严格落实“亮码入企”，自觉接受企业

和群众监督，做到依法行政。

（三）提高执法实效。要加强沟通配合，突出检查重点，

创新检查方式，节约执法资源，提高执法效率，全力排查大

风险、消除大隐患、预防大事故，对非法违法行为要及时立

案查处，严防监管执法“走过场”。要在规定时限内高质量完

成执法计划任务，持续推进应急法治建设。

若本《计划》与县人民政府或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工作

决策、安排部署发生冲突或出现不衔接等因素，对《计划》

需要进行修订和调整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重新

报批、备案和印发。


